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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香港電話騙案肆

虐，警方昨日公佈，今年上半年總罪案數字持續下

跌，創38年來新低，但電騙個案及被騙金額卻不

升反跌，半年間已涉款1.4億港元。踏入暑期後，

青少年成騙子垂涎對象，日均電話騙案由2.4宗驟

升至 5.4 宗。警方最近成立反詐騙協調中心

(ADCC)，統籌警署各機構，協調內地警方、電訊公

司、兩地銀行等全力打擊電話騙案，成立6天已凍

結約80萬元已匯出被騙款。今年上半年，警方聯

同內地警方共凍結700萬元匯出被騙款，為受害者

減少損失。警方呼籲市民若接到要求匯款的可疑電

話，致電ADCC熱線18222。

上半年主要罪案與去年同期比較
類別

總體罪案

暴力罪案

兇殺案

強姦

非禮

傷人及嚴重毆打

嚴重毒品罪行

勒索

縱火

搶劫和盜竊

詐騙

三合會相關罪案

家庭暴力刑事案

青少年被捕疑犯

旅客犯案被捕
（內地）

旅客犯案被捕
（其他）

宗數

28,309

4,503

11

32

518

2,234

836

324

183

12,150

3,561

850

703

1,405人

739人

1,092人

升跌比率

↓4.2%

↓8.9%

↓26.7%

↑6.7%

↑6.8%

↓7.5%

↓4%

↓39.9%

↑1.7%

↓2.7%

↑5.7%

↓6.1%

↓3.4%

↓22.4%

↑2.9%

↑0.4%

呃完阿女呃爸爸 電騙黨袋走1.7萬元

■將軍澳警署1小時內接獲兩宗電話騙案。

留兩幼子在家 父母虐兒緩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兩名
赴台灣就讀大學的香港女生趁暑假返
港，即先後被假冒執法人員的電話騙
徒騙款，其中一名女事主更被騙上
騙，對方得手後再憑已套取的電話號
碼，致電其父，聲稱已脅持其女兒，
再騙得其父交付贖金，父女同墮騙
局，共損失約1.7萬元。
遭騙上騙的女事主姓朱、18歲，據
知在台灣一間大學就讀一年級，近日

趁暑假回港與家人團聚。朱女早前接
獲一名自稱是入境處人員的男子來
電，電話其後轉駁至另一名自稱內地
執法人員，對方指朱女涉嫌與一宗刑
事案件有關，要她將6,100元「保證
金」存入指定內地銀行戶口，以候調
查，得手後再要她提供家人的手機碼
等資料，並着她暫時將手機關機。
騙徒隨即利用改變顯示來電號碼的

App，假冒朱女的電話號碼致電其55歲

父親，聲稱其女兒已被脅持，要求他交
付贖金。父親亦不虞有詐，按指示將約
1萬元人民幣存入指定內地銀行戶口。
其後父親終與女兒取得聯絡，了解
後懷疑先後被騙，父女遂於前晚8時
許到將軍澳警署報案。警方列作以欺
騙手段取得財產案，交由將軍澳警區
刑事調查隊第二隊跟進。
其後約1小時，再有一名盧姓、22
歲女子到同一警署報案表示懷疑受

騙。盧女報稱亦在台灣一間大學就讀
3年級，同樣趁暑假返港。

大學生遭電騙呃1.3萬元
她早前接獲一名自稱為執法人員的

來電，電話其後轉駁至一名自稱福州
公安的男子，指她涉嫌與一宗刑事案
件有關，她按指示分3次將共約1.3萬
元存入至兩個指定內地銀行戶口，其
後始懷疑受騙，報警求助。
案件同樣交由將軍澳警區刑事調查

隊第二隊跟進，暫未確定是否同一騙
黨所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領
綜援維生的無業「90後」夫婦，今年
4月因金錢爭執，留下一對分別歲半
和8個月大的兒子在家，無人照料。
兩夫婦翌日早上回家後即被捕，早前
在東區裁判法院提訊時，兩人承認虐
兒罪。裁判官昨判刑時指，被告夫婦
完全盡不到照顧孩子的責任，但考慮
被告在收柙期間已知錯，遂判監4個
星期，緩刑18個月。
辯方律師求情稱，報告不建議判

男被告黎俊鍵（26歲）及女被告劉
頌晴（20歲）感化令及社會服務
令，但被告夫婦在收柙期間已透過
報章找工作，而尿液測試亦顯示被

告沒有涉及吸毒。被告夫婦仍然年
輕，需要專業的指導。而被告選擇
認罪，證明他們不再逃避責任，希
望可以讓被告重新開始，再好好照
顧一對兒子。
裁判官錢禮斥責被告夫婦，指他

們獨留年幼孩子在家，是無法接受
及無責任感的行為，他們作為父
母，應有責任照顧孩子。更指被告
若不想負上責任，當初就不應該生
小朋友。惟被告在收柙期間終於意
識到要對孩子負上責任，故酌情給
予4個星期監禁，准緩刑18個月。
裁判官重申，希望被告是說真話，
出獄後能遵守承諾，做個好家長。

警方刑事及保安處處長區志光和行動處處長鄧炳強昨日公
佈2017年上半年罪案情況。區志光指出，本港上半年總

體罪案28,309宗，較去年同期減少1,233宗，跌幅為4.2%，創
38年來新低。當中暴力罪案4,503宗，按年跌8.9%、兇殺案由
15宗減至11宗、各類劫案由140宗減至90宗，真槍劫案、銀
行劫案、金舖和錶行劫案零記錄。
同時，勒索、爆竊、傷人、嚴重毆打、扒竊及嚴重毒品罪
行、三合會相關罪案及家庭暴力刑事案亦錄得按年跌幅(見
表)。青少年罪案方面，今年上半年合共拘捕480名10歲至15
歲疑犯，按年減少129人；16歲至20歲的被捕者亦減少276人
至925人。
然而，電話騙案卻由去年同期的410宗升至443宗，損失金

額亦上升4,000萬元至1.4億元。此外，車內盜竊、失車及強姦
亦錄得按年升幅，其中後者由30宗增至32宗，大部分是熟人
及親戚犯案，僅4宗是陌生人作案。
此外，非禮、詐騙、刑毀案亦錄得升幅。搜獲的毒品案中，大
麻由82公斤大幅增至583公斤、忘我類丸仔毒品亦由78粒大幅
增至666粒；檢獲的冰毒、K仔及可卡因則錄得按年跌幅。
區志光指出，電話騙案通常做法，是假冒入境處或內地官

員，指接電話一方觸犯法例，然後以種種名目要求對方將賬戶
內「嫌疑贓款」轉至「官方安全賬戶」，或聲稱對方親友犯法
被拘捕，要求匯款贖人等，該類手法佔整體電話騙案的66%，
受害者逾60%為30歲以下年輕人，約30%是內地來港讀書或
公幹的人，包括最近有一名來港讀書的大專生，被騙去近500
萬港元。

網騙1076宗 涉款逾1600萬
他續說，有些受害者甚至抵押住房和四處借錢，來匯給「內
地官員」，網上買賣騙案1,076宗，涉款逾1,600萬元，通常是
騙取貨款不發貨或匯來貨款騙取貨物，事主其後發現貨款無法
兌現等。他指出，街頭騙案死灰復燃，主要是針對長者的「祈
福黨」，今年上半年有54宗，按年大增5倍，涉及金額580萬
元，是去年同期的6倍。
區志光告誡尋找暑期工的年輕人，別相信天上會掉餡餅，千
萬不能為眼前利益無視法紀，切勿為不法分子偷運毒品、仿真
槍等；別借出戶口給別人使用；別替代別人簽合同和借據，代
辦信用卡；別付所謂「培訓費」以獲得那些貌似高報酬的工
作，如做模特、歌星等，「切記接獲可疑電話要直接掛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警
務處行動處處長鄧炳強昨日表
示，警隊一直密切監察在世界各
地所發生的恐怖主義事件，並會
時刻保持高度警覺，因應當前的
威脅評估，作出適時調配及戒
備。他指出，近年全球恐怖主義
活動頻繁，手法漸趨多變，香港
作為一個國際城市、金融中心、
交通及通訊樞紐，同樣面對全球
恐怖主義的威脅。他強調，目前
沒有具體情報顯示香港會受到襲
擊，香港的整體恐怖活動威脅程
度維持「中等」。
警隊的反恐策略主要包括預

防、準備、應變及復原四方面。
在預防方面，警方與內地及海外
的執法及情報機關保持緊密聯

繫，交換情報及評估威脅，並加
強邊界的反偷渡行動及各口岸的
監控，防範恐怖分子進入香港。
警方同時調派人員包括反恐特勤
隊作高姿態的軍裝巡邏。
警隊的「重要基礎設施保安協

調中心」提升重要基礎設施之自
我保護及復原能力。警方亦加強
公眾教育，提高市民對恐怖主義
襲擊及重大事件的警覺性。
準備方面，警方定期進行訓練

和跨機構演習，以操練和加強反
恐單位與各有關部門的應變計
劃，及對緊急情況做好準備，包
括於今年首5個月合共進行9次反
恐演習。
應變方面，當遇有恐襲發生時，

前線人員會即時介入，其他專責部

隊亦會提供專業支援和展開調查。
復原方面，警方會與相關的部

門在恐襲發生後盡快控制局面，
以減少人命傷亡和對社會造成不
必要的影響，令社會秩序迅速回
復正常。
另外，警方於今年上半年共處

理5,866宗公眾活動，較去年同期
增加264宗；因公眾活動衝突而
被捕的人數由去年同期106人大
幅度降至40人。
大部分公眾活動均在和平有序

的情況下進行，鄧炳強說：「相
信其原因在於警方進一步主動與
主辦者加強溝通及透明度，令參
與活動者明白警方行動安排的原
因及目的，從而互相配合及協
調，使示威活動能順利進行。」

恐怖活動威脅度 港維持「中等」

■區志光（右）
和鄧炳強呼籲公
眾，遇可疑電話
撥打18222。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攝

前董事定罪撤銷「無屍兇案」重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轟
動全城的「無屍兇案」，已婚證券
公司前董事殺害情婦兼毀屍滅迹，
前年經高等法院審訊後，被裁定謀
殺罪成判終身監禁，被告不服定罪
提出上訴，指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
時犯錯。上訴庭早前聽畢理據，昨
頒下判詞，裁定前董事上訴得直，
定罪撤銷，並下令案件須於28天內
排期重審。上訴人未有申請保釋，
將繼續還柙候審。
兇案審訊時因沒有死者屍體作

證，控方徹底依賴環境證供，是開
埠以來首宗「無屍體、無法證、無
招認」入罪的謀殺案。上訴人陳文
深( 33歲 )一方於上訴時指，原審法
官引導陪審團考慮證供時出錯，例
如法官沒有提示陪審團若有兩種相
反的推斷，陪審團應揀選對被告有
利的推斷；又如原審法官沒有向陪
審團清楚解釋，對被告不利的推斷
必須是案中唯一推斷，才能對被告

入罪。上訴庭法官在判詞指，原審
法官在引導階段確實有遺漏且有欠
準確，特別是關於陪審團應如何考
慮定罪問題，故裁定上訴得直。
案情指已婚的陳文深與女死者秦

嘉儀（33歲）發展婚外情，陳購入
牛頭角淘大花園一單位供秦女居
住。2011年10月5日秦返回大廈單
位後失蹤，就沒再外出，儼如人間
蒸發。控方指陳文深在10月6日到
訪秦家並於翌日利用巨型尼龍袋將
屍體搬走。

■人間蒸發的秦嘉儀（左），右為
被告陳文深。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真係熱得咁交
關？」天文台昨日下午錄得入夏以來最高溫34.4℃，
網上熱傳一名全身赤裸少男，於港鐵金鐘站月台候車，
其後成功登上開往柴灣方向的列車，旁若無人低頭玩
手機邊聽歌，其後有港鐵職員介入。
警方表示，晚上在港鐵北角站拘捕一名男子，以

涉嫌猥褻露體將他扣查。
網民Kevin Li 將該批爭議性相片上載至 face-
book，清楚見到疑似赤裸少男一絲不掛在地鐵車廂
戴着耳機，低頭看手機，左手握扶手，右手夾銀包
和拿手機，神態自若，有不少搭客在旁替他拍照。
警方指昨晚7時12分，收到市民報案，稱見到一

名年約20歲的青年裸露上、下半身，在金鐘站月
台候車，並登上一列疑前往柴灣方向的列車，其間
有一名黃衫港鐵職員陪同在側。男子的敏感部位
被網民以修圖軟件遮蓋，有目擊的網民指，男子
自行遮蓋下體，更猜測他有可能是「找數真漢

子」。警方將案件列作「猥褻露體」處理。
港鐵發言人確認，晚上約7時，尖沙咀站有乘
客通知職員，指有人在月台裸露，職員到場後發
現該名乘客登上往金鐘站的列車，於是通知車務
控制中心，金鐘站職員在場等候。
該名乘客再登上往柴灣方向的港島線列車，職

員陪同其上車並報警，其後警方在北角站帶走該
名乘客。
律師梁永鏗指，根據法例第 200 章第 148 條
《刑事罪行條例》，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辯解，
在公眾地方或公眾可見的情況下，猥褻暴露其身
體任何部分，即屬犯罪。
梁表示，裸露哪一部分的下體，並不是「猥褻

暴露」的唯一標準，當事人是否有所動作也是考
慮因素。相片中的男子完全不穿內衣褲，其他人可
從後看見其重要部位，一旦罪成最高可處罰款
1,000元及監禁6個月。

裸男漫遊港鐵 金鐘坐到北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山頂施勳道發
現私家車離奇墮山事故，昨晨有保安員巡邏時發
現路旁有石柱被撞毀，約4米下山坡更遺下一輛
寶馬房車，消防及警員接報到場證實車內無人，
追查下在附近豪宅倚巒尋獲涉案駕車男子，警方
初步相信有人駕車意外墮山後自行返家，暫列作
「交通意外無人受傷、肇事後不顧而去」案，交
由港島總區交通部意外調查隊跟進。
肇事司機姓劉、26歲，並無受傷，他事後通

過酒精測試，相信並無涉及醉駕。根據車輛登記
資料，車主為一間物流公司執行董事，報住倚巒
一豪宅單位。警方根據車牌聯絡車主了解事件，
獲悉女車主姓張，現正身處台灣，相信座駕事發
時由家人借用。
事發在昨晨7時許，山頂施勳道4號倚雲山莊
有保安員巡邏時，發現對開路旁有兩條石柱被撞
毀，欄杆亦飛脫，山坡下遺有一輛寶馬房車，車

門及尾箱門打開，車身多處撞毀，擔心發生交通
意外仍有人被困，於是報警求助。消防員接報到
場游繩落山，搜索後證實無人被困，但駕車者不
知去向。
警員稍後根據資料在附近施勳道倚巒一洋房

單位尋獲涉事駕車男子，經初步調查相信有人駕
車意外墮山，事後自行返家卻未有報警。私家車
其後由吊車吊回路面，再拖走處理。

寶馬墮坡 司機棄車返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一
名僅持有學習駕駛執照(俗稱學牌)
的男子，昨午竟斗膽駕駛私家車載
一名女子「遊車河」，但車沿旺角
荔枝角道疑違例左轉入太子道西，
被交通巡警發現截停，調查揭發他
只持有「學牌」，涉嫌教唆並沒有
正式駕駛執照，警誡下以涉嫌不小
心駕駛、沒有效駕駛執照和沒有第
三者保險將男司機拘捕，而同車女
乘客亦涉嫌教唆一同被捕帶署。
涉嫌「揸大膽車」被捕男子姓

黎、43歲，因涉嫌不小心駕駛、沒
有效駕駛執照、及沒有第三者保險
駕駛而被扣查。而同車被捕女乘客
姓陳、30歲，警方相信有人知悉黎
只有「學神牌」，遂以涉嫌協助及
教唆沒有有效駕駛執照下駕駛罪名
將她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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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員搜索墮坡私家車有否人被困。

■有疑似全裸男子現身港鐵金鐘站。
網上圖片

上半年罪案數字38年新低
電騙案日均2.4宗升至5.4宗 協調中心6天凍結80萬匯款


